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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歡迎詞   
主席歡迎各位議員出席屯門區議會第二十次會議，以及各政府部門

代表列席會議，特別是首次列席區議會會議的香港警務處屯門警區指揮

官吳國章總警司，並多謝上任屯門警區指揮官江敏强總警司過去為屯門

區作出的貢獻。  

 

  
2.  主席表示，由於會議過程的錄音將會上載至屯門區議會網頁，他請

各位發言前先舉手，待他指示後才發言。會議將會依議程的次序進行，如

一切順利，估計可於上午 11 時左右完結。他會盡量控制時間，請議員發

言盡量精簡，避免重複已提過的觀點。  

 

  
3.  主席續表示，為降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，屯門民政事務處（下

稱「民政處」）會在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會議進行期間實施

以下措施：（ i）與會者、新聞界人士及公眾人士（限額十名）進入會議室

前，必須佩戴其自備的外科口罩，並由秘書處職員協助量度體溫，公眾人

士名額先到先得；以及（ ii）會議的茶水服務暫停供應，請與會者自備食

水和飲用器皿。  

 

  
4.  主席接着表示，如議員發現會議討論的事項涉及其個人利益，應在

討論該事項前申報。他會根據《屯門區議會會議常規》第 38（ 11）條，決

定曾就某事項申報利益關係的議員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，可否

留在席上旁聽，或應否避席。所有申報利益的個案均會記錄在會議記錄

內。  

 

  
I I .  區議員請假事宜   
5 .  秘書表示，秘書處沒有收到議員的缺席申請，但收到黃虹銘議員

因公務未能出席是次會議的通知。  

 

  
I I I .  通過 2022 年 11 月 7 日舉行的第十九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  
6 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於 2023 年 1 月 5 日把 2022 年 11 月 7 日舉行

的第十九次會議的會議記錄初稿發給各與會者參閱，其後並沒有收到

任何修訂建議。沒有議員於席上對會議記錄提出修改建議，主席遂宣

布通過有關會議記錄。  

 

  
IV.  討論事項   
(A)  有關徵用屯門兩幅土地作簡約房屋  

(屯門區議會文件 2023 年第 1 號 )  
 

7 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就上述文件去信房屋局，邀請房屋局派代表出

席區議會會議。及後，秘書處收到房屋局的書面回應，並已於會前將

有關文件分發予各議員參閱。房屋局於回覆中表示，由於局方需要更

多時間與相關部門整理有關項目的資料，因此未便出席是次會議。然

而，房屋局表示非常樂意與屯門區議會就項目交換意見，並建議於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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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下旬先與屯門區議會視察有關選址及聽取意見。此外，局方表示會

於 2 月 14 日聯同建築署出席第八次地區設施管理及環境衞生委員會

（下稱「地環會」）會議，進一步討論有關簡約公屋事宜。主席表示，

如果於 2 月 14 日舉行的地環會討論後仍需跟進，亦可於 3 月 20 日舉

行的區議會會議續議。  

  
8 .  是項文件由副主席提交，主席詢問他是否同意有關安排，以及就

文件內容有否補充。  
 

  
9 .  副主席表示，簡約公屋政策已對外宣布一段時間，局方竟回覆指

仍然未完成資料整理的工作，卻又建議 1 月下旬視察選址，給他很差

的觀感。鑑於現時房屋局的回覆未能回應他在文件中提出的問題，他

詢問秘書處有否就文件去信其他政府部門，例如社會福利署及運輸署

等。  

 

  
10 .  秘書表示，除了房屋局，秘書處亦已將文件發給房屋署及康樂及

文化事務署（下稱「康文署」），而其他出席區議會會議的常設代表也

收到有關文件。  

 

  
11 .  主席請房屋署黃先生回應。   

  
12 .  房屋署黃先生表示，簡約公屋並非由房屋署推行，因此暫未有

補充。  

 

  
13 .  副主席表示，康文署至少一個月前已得知第 54 區有關土地會被

徵用作興建簡約公屋，就此，他詢問署方目前有否替代方案。  
 

  
14 .  康文署麥先生表示，署方於屯門第 54 區已預留土地，作日後興

建體育館之用，相關的前期籌備工作正在進行。政府計劃在興建體育

館工程展開前善用此土地，在該用地興建「簡約公屋」。康文署會與

相關政策局和部門保持緊密聯繫，不會讓「簡約公屋」的發展影響興

建體育館的計劃。  

 

  
15 .  副主席表示，局方既未有派代表出席是次會議，書面回覆亦未有

就有關政策作回應，他對此表示不滿。他特別指出局方理應能回答文

件中第 4 條問題，即圖中的建築物是否簡約公屋。他希望在完成視察

後，局方於下一次會議能詳細解答議員的查詢，並詢問主席會否將文

件交給地環會處理。  

 

  
16 .  賴嘉汶議員表示明白市民對公屋供應有急切的需求，但屯門區  



負責人 

 
- 3 - 

居民十分擔心在菁田邨與和田邨入伙後，連同欣田邨的需求，第 54 區

會受到一定影響，特別是交通配套方面，例如班次不足和道路擠塞等

問題。她表示該幅土地原本計劃用作興建體育館及社區會堂，而現時

涉及重新規劃及拆卸工程，亦要再根據人口結構及區內情況規劃配套

設施，勢必需時更長。她表示曾在去年 12 月聯同立法會議員周浩鼎

先生，與房屋局副局長一同視察屯門第 54 區簡約公屋的選址，並反

映區內交通、社區及醫療配套不足等問題，以及建議於公屋基座提供

相應的康體及福利設施。她期盼在下一次會議，相關部門能向區議會

提供足夠資料及交代整體規劃，為目前及將來的居民提供適切的居住

環境。  

  
17 .  主席表示，由於房屋局將於 2 月 14 日聯同建築署出席第八次地

環會會議，故他建議將是項議題調撥至地環會討論，並邀請運輸署及

社會福利署派代表出席該會議，一同討論簡約公屋及相關配套事宜。  

 

  
18 .  地環會主席林頌鎧議員表示同意上述安排，並希望政府屆時能

詳細講解相關規劃。  
 

  
19 .  主席表示，由於議員十分關注是項議題，因此請秘書處除通知地

環會委員外，亦通知其他議員有關把議題調撥至地環會討論的安排。 
 

  
[會後補註：房屋局已安排屯門區議會於 2023 年 2 月 1 日實地視察相

關選址。 ]  
 

  
V.  政府報告   
(A)  屯門警區報告  

(屯門區議會文件 2023 年第 2 號 )  
 

20 .  主席請各位議員省覽題述文件的內容。主席表示，AEON 屯門店

的代表曾於 2022 年 9 月 5 日舉行的第十八次會議，與議員及香港警

務處代表討論防止店鋪盜竊的措施。由於屯門區店鋪盜竊問題似乎未

見明顯改善，屯門區議會再次邀請 AEON 屯門店及屯門市廣場物業管

理有限公司派代表出席會議，一同討論並跟進防止店鋪盜竊措施的實

施情況。其後，秘書處收到 AEON 回覆，表示是日舉行公司內部會議，

故未能派員出席會議；而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亦回覆表示未能派員

出席，但會繼續與警方緊密溝通，改善店鋪盜竊問題。  

 

  
21 .  屯門區指揮官吳國章先生表示， 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，屯

門警區共接獲 670 宗罪案舉報，比去年同期增加 60 宗（即 10%），而

破案率為 27.6%，比去年同期 29%下跌 1 .4%。當中錄得較大升幅的罪

案為詐騙，其次是雜項盜竊及店鋪盜竊。詐騙案的上升來自網上購物

騙案、電話騙案以及「無卡」支付騙案（即受害人並無遺失信用咭，

但被騙徒盜用）；盜竊案上升則主要因為財物無人看管，例如在購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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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並無注意自己財物被盜；及在公園做運動時把個人物品放置一旁而

被盜去。錄得跌幅較大的罪案則為爆竊案（由 15 宗下跌至 5 宗，即

66 .7%）、行劫案（下跌 2 宗至 0 宗）及扒竊案（沒有錄得任何罪案）。

2022 年 1 月到 11 月期間屯門警區共接獲 3,328 宗罪案舉報，較上年

同期的 3176 宗上升 152 宗（即 5%），破案率由 30.6%稍為下跌至

29 .2%。當中詐騙案、店鋪盜竊、失車均錄得上升趨勢；刑事毀壞由

327 宗下跌至 280 宗，爆竊由 58 宗下跌至 13 宗，而傷人及嚴重毆打

由 220 宗下跌至 178 宗。  

  
22 .  甄紹南議員表示，黃虹銘議員因上庭應訊而未能出席是次會議，

故代表他在此感謝警民關係組和民政處同事於去年 12 月 9 日舉行的

悅湖山莊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大會提供協助，特別感謝胡振豪總督察和

民 政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陳 耀 銘 先 生 當 天 協 助 維 持 秩 序 及 積 極 解 答 居 民

疑問，並與法團及黃議員緊密溝通和協調。此外，他表示過去三年疫

情期間，居民的飲食模式轉趨以外賣為主。有居民反映曾有外賣員把

電單車駕駛至屋苑門前。他理解警方在執法上有一定困難，但希望了

解會否採取實際行動，以減少外賣車手在行人路上駕駛的情況。  

 

  
23 .  屯門區指揮官吳先生表示，警方交通執法專隊專責處理單車、電

單車及電動車的交通違法問題，亦會不定期針對單車或風火輪進行特

別行動。就外賣員違規的行為，警方除了執法之外，亦計劃在未來與

外賣平台進行教育工作，希望能夠加強管理外賣員違規的情況。警方

期望通過預防教育和加強執法能有效改善有關情況。  

 

  
24 .  江鳳儀議員表示，感謝屯門警區一直以來的幫助和協調。就新墟

一帶的色情活動，她得悉警方持續搜集情報，亦曾到該區拘捕涉案人。

近期區内詐騙案頻生，她感謝警方一一破案，協助受害者。她希望警

方未來能夠加倍努力，維護安穩的居住環境，令居民更感安心。  

 

  
25 .  屯門區指揮官吳先生表示，感謝江議員對警隊工作的肯定，警方

會繼續努力，與各位議員和市民攜手合作，打擊罪行，維持治安。  
 

  
26 .  林頌鎧議員感謝警方為市民服務，並對其整體工作表示肯定。年

近歲晚，他提醒警方多加防範金鋪劫案。就違例泊車問題，他認為警

方在交通督導上下了不少苦功，但認為督導工作仍需繼續執行，因駕

駛者有機會鬆懈而再度犯錯。他表示歲晚期間，屯門鄉事會路、青山

公路 -新墟段、鹿苑街、新墟街市一帶、置樂仁愛街市一帶及青海圍等

地點有較多居民聚集和消費，希望警方安排足夠人手指導交通。  

 

  
27 .  屯門區指揮官吳先生表示，年近歲晚，警方將會實施「冬防」更

份調派更多人手加緊巡邏。除預防性質的行動，警方亦會主動搜集情

報，多加留意及跟進任何可疑人物，在歹徒有機可乘前進行拘捕，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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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於未然。他明白各區非常關注違例泊車問題，警方已加強執法，並

於去年發出超過 14 萬張告票。此外，就妨礙交通的違泊車輛，警方

現時的做法是不予警告而即時拖走車輛，有望能夠疏導交通。對於新

墟、置樂等居民的消費集中地，警方在疏導交通的同時，亦會安排特

定位置供貨車上落貨物，而貨車上落貨後須即時離開。以上安排有望

能夠紓緩交通擠塞問題，警方會密切留意交通情況，並因應情況作出

適當的調整。  

  
28 .  賴嘉汶議員表示，每天深夜時分，西北區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

學對出青麟路迴旋處都有非法賽車活動，她希望警方能夠跟進事件。

同時，她感謝警方一直以來跟進不同個案，迅速解決問題。  

 

  
29 .  屯門區指揮官吳先生表示，關於非法賽車問題，會後會與賴議員

跟進處理。  
 

  
30 .  副主席表示，年近歲晚，希望警方多加防範入屋爆竊案。另外，

警方已跟進山景邨聚賭問題一段時間，鑑於現時限聚令已經取消，希

望警方改以非法聚賭控告有關人等，加強阻嚇力，根治問題。  

 

  
31 .  屯門區指揮官吳先生表示，關於入屋爆竊，他感謝副主席的提

議；而若有任何關於罪犯的消息，可以與警方聯絡。警方稍後亦會與

副主席聯絡，以索取更多資訊。關於街頭聚賭問題，警方過去一年持

續進行近 30 次執法行動，亦曾於上星期剛在山景邨以非法聚賭拘捕

四人。警方會持續跟進有關騷擾居民及影響市容的情況。  

 

  
32 .  江鳳儀議員表示，近期有不法分子以的士作為運毒途徑，要求的

士司機駕車到不同地區，暗中販毒，令的士司機不知所措，擔心會受

牽連被捕。江議員詢問，如果遇到以上情況，市民可以怎樣應對和通

知警方協助。  

 

  
33 .  屯門區指揮官吳先生表示，若的士司機沒有參與藏毒及販毒的

過程，並不會因此而被定罪。由於警方處理此類案件的方法涉及內部

執法程序，未能在會上披露詳情，警方將於會後與江議員聯絡，提供

協助。  

 

  
(B)  屯門地區管理委員會報告  

(屯門區議會文件 2023 年第 3 號 )  
 

34 .  主席請議員省覽題述報告。   

  
VI .  屯門區議會代表報告   
35 .  甄紹南議員表示欲在各政府部門代表離席前提出一項查詢。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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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主收到湖山路停車場承辦商通知，指政府將在今年 1 月 31 日收回

臨時停車場，但未有交代其後安排，不清楚是否交由承辦商繼續承辦，

或由政府收回作其他用途。他詢問屯門地政處將如何處置有關臨時停

車場，以及如何安置數百輛受影響的車輛。收回臨時停車場後，這些

車輛有可能會停泊在路旁並影響交通，令新年期間屯門碼頭一帶的違

泊問題加劇，加重警方及其他相關部門的負擔。  

  
36 .  屯門地政處曾思明先生表示，目前沒有相關資料，於會後取得相

關資料後會與甄議員聯絡。  
 

  
37 .  主席詢問運輸署是否有相關資料。   

  
38 .  運輸署楊俊榮先生表示目前沒有相關資料。   

  
39 .  甄紹南議員表示，該停車場即將收回，用途及安排卻仍然不詳，

是一個嚴重的問題。他質疑只在會後補充資料無法解決問題。  
 

  
40 .  主席表示，由於最近期的會議於 2 月才會舉行，而該停車場將

在 1 月 31 日收回，相信部門代表在了解相關資料後，可再與甄紹南

議員或其本人聯絡，屆時如議員認為有需要，可視乎情況召開特別會

議。  

 

  
41 .  江鳳儀議員表示籌備會議及處理文件需時，未必能趕及在收地

前召開會議。她認為收地時缺乏妥善的安置計劃會對市民造成不便，

亦容易加劇違泊問題，因此懇請屯門地政處在收地之前必須經充分考

慮和諮詢區議會，並建議就收回日期給予寬限。  

 

  
42 .  屯門地政處曾先生表示，會盡快於會後取得相關資料並與運輸

署溝通。  
 

  
43 .  主席請屯門地政處代表在會後與其本人及甄紹南議員商討解決

方案。各區議會代表沒有其他事項提出，主席請各主要政府部門代表

先行離席，而民政處代表則繼續留座。  

屯 門 地

政處  

  
[屯門地政處會後補註：屯門地政處已於會後將相關資料交予甄紹南

議員。涉事停車場位於屯門第 44 區湖山路的短期租約用地。該土地

部分預計須於 2023 年中旬交回以開展屯門南延線工程，屯門地政處

已與該租戶聯絡，配合有關工程時間表適時將該土地清理並交回。至

於該土地的餘下部分，屯門地政處現正按機制就該土地的短期用途諮

詢相關政府部門意見及透過民政處諮詢地區人士意見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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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 .  內部事項   
(A)  專職委員會及區議會轄下工作小組之成員加入 /退出   
44 .  秘書報告表示，副主席於 2022 年 11 月 9 日退出工商業、房屋

及社會服務委員會（下稱「工社委」），並於 11 月 29 日加入交通及運

輸委員會。林頌鎧議員於 11 月 9 日退出屯門區議會轄下屯門大型活

動工作小組。周啟廉議員於 12 月 5 日分別退出地環會和工社委。  

 

  
(B)  專職委員會工作報告  

(屯門區議會文件 2023 年第 A1 至 A3 號 )  
 

45 .  主席請議員省覽題述三份報告。議員沒有其他意見，主席宣布通

過上述報告。  
 

  
(C)  工作小組報告  

(屯門區議會文件 2023 年第 A4 號 )  
 

46 .  主席請議員省覽題述報告。   

  
47 .  蘇 嘉 雯 議 員 感 謝 民 政 處 在 屯 門 區 各 類 大 型 活 動 舉 行 時 提 供 協

助，有賴民政處與各部門協調，活動才得以成功舉行。  
 

  
48 .  議員沒有其他意見，主席宣布通過上述報告。   

  
VIII .  其他事項及下次會議日期   
49 .  副主席建議應放寬區議會會議列席人數限額。   

  
50 . 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表示現時社區會堂的入座率已不設限額，區

議會可就列席人數作出討論。  
 

  
51 .  議員沒有其他意見，主席表示放寬區議會會議列席人數至最多

30 名。  
 

  
52 .  主席於上午 10 時 20 分宣布會議結束。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3 年

3 月 20 日。  
 

 
 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日期： 2023 年 3 月  
檔號： HAD TMDC/13/25/DC/23 

 

 


